《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解读

2021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743号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在《土地管理法》制度框架下，聚焦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以及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合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边界，强化法律责任，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顽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新《条例》分为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监督检查、法律责任以及附则七个部分，具体共六十七条条例。对于新《条例》主要从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监督检查、法律责任五大部分的重点进行解读。

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的作用于内容。

新《条例》规定，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应当：①细化落实国家发展规划提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统筹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②包括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规划用地布局、结构、用途管制要求等内容；③明确耕地保有量、建设用地规模、禁止开垦的范围等要求；④统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用地布局⑤综合利用地上地下空间；⑥合理确定并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⑦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⑧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明确土地调查作用、强化变化情况调查。

地调查成果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保护和利用的重要依据。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报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地方土地调查成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土地调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①土地权属以及变化情况；②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变化情况；③土地条件。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土地全流程信息化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行土地管理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与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建立土地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依法公开土地管理信息。
二、耕地保护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
新《条例》明确提出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该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激励的有关精神得到贯彻落实，真正实现“谁保护、谁受益”。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新《条例》指出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按规定确需将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

新《条例》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了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的第一责任人。由国务院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明确开垦耕地验收责任主体。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开垦的耕地进行验收，确保开垦的耕地落实到地块。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还应当纳入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严格管理。

5、强化通过土地整理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关于统筹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的要求，制定土地整理方案并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土地整理方案，对闲散地和废弃地有计划地整治、改造，并鼓励社会主体依法参与土地整理。

三、建设用地

细化土地征收程序

新《条例》将土地征收程序细化为六个步骤：①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②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③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④申请土地征收审批；⑤发布土地征收公告；⑥实施土地征收。 

明确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前置于征收审批。

新《条例》中明确提出需要将土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等土地征收前期工作完成以后，方可提出征收土地申请。

明确征收土地批准前需补偿资金足额到位。

新《条例》中明确指出申请征收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实相关补偿费用，并保证足额到位，专款专用。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

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

新《条例》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提出规划条件，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据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编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方案，并在出让、出租前不少于十个工作日报市、县人民政府。要求“入市”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等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并备案。新《条例》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方案编制、具体流程以及审查要求等进行了详细、明确的规定。

“四禁止”规定以保障农村村民的宅基地权益。

新《条例》针对侵犯农村村民宅基地合法权益的问题，提出“四禁止”的规定：  ①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  ②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  ③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条件；④禁止强迫农村村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建立基地有偿退出制度。

新《条例》中明确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并且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将退出的宅基地优先用于保障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需求。

简化、优化农用地专用报批程序。

新《条例》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等部门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直接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减少之前“逐级”审批的程序，同时将建设用地报批材料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土地征收申请，并且合并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此外，还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应当重点对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补充耕地情况作出说明，强化了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作用和耕地保护。

完善临时用地管理和先行用地管理。

新《条例》明确临时用地应当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规定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并且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其中占用耕地的应当恢复种植条件。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先行使用土地。属于永久性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在不晚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六个月内申请补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四、监督检查

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行使土地督察权。

新《条例》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根据授权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确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察，并且对行使土地督查权的主要方式进行了规定。

明确土地督察“六大核心”内容

新《条例》中指出土地督察的六大核心内容主要包括：①耕地保护情况；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③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④国家有关土地管理重大决策落实情况；⑤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⑥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

五、法律责任

加大土地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新《条例》增加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提高了对违法占地、违法转让等违法行为罚款的处罚额度。

完善违法建筑没收的管理与处置。

新《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九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